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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纠纷并非一定要对簿公堂
多方助力诉前调解，还真就把矛盾解决了

■新快报记者 杨喜茵 高京 ■通讯员 刘莹莹 钟慧 钟晓丹 张佳敏 林绮虹 黄云

天河法院

社会化有偿调解
搭配司法确认

天河区金融总部聚集，金融交易活跃，经

济发展氛围浓厚。可以说，商事、知识产权等

领域对纠纷化解的高效性、专业性、权威性需

求日益迫切。

自 2021 年起，天河法院找准非诉调解公

益性服务与市场化需求的结合点，探索建立了

社会化有偿调解运行机制。目前，社会化有偿

调解优先适用于商事、金融纠纷等适宜调解的

案件。其中，商事案件通过“天和”平台线上委派

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金融类案件通过“天融”平

台线上推送金融专业调解机构调解，并视具体

案件情况进行失联修复、“AI”智能语音通知等。

【案例】
亲姐弟为钱闹上法院
调解使两人冰释前嫌

黄丽芬是广东广信俊达律师事务所的律

师，也是一名特邀律师调解员。她曾调解过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弟弟在10年间向姐姐借

款4次共计45万余元，姐姐为催还债务不得不

将弟弟告上法庭。在调解这起“家务事”时，黄

丽芬释法讲理，更懂讲情，促使姐弟俩冰释前

嫌，弟弟赠与房产并还款7.5万余元。

“亲姐弟为钱闹上法院也不是什么光鲜

事，我心里也不好受。现在我既能拿回钱，又

不用与亲弟弟撕破脸皮，简直是意外之喜。”杨

小姐感慨道。“‘打官司’不是唯一的纠纷解决

方式。若双方能通过协商解决，有时对当事人

来说反而更省事省心。”黄丽芬说道。

【法官说】
与诉讼相比，调解解决问题更温和

“社会化有偿调解实行‘先调后付’模式，

当事人不同意不‘开调’，调解不成不收费，当

事人无需担心调解费会‘打水漂’。”天河法院

立案庭庭长张瑞平介绍。

同样，社会化有偿调解遵循有偿低价的原

则，调解不成功不收费，收费也不能超过诉讼

费标准的50%，相当于花“半价”就能享受到整

套的专业解纷服务。另外，系列案件、类型案件

还“有价可讲”，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及收费办法，

特邀调解机构和当事人即可平等协商议价。

张瑞平认为调解与诉讼相比，解决问题更

加温和，不用陈列证据、无需互相对质，特别是

对于亲友之间、熟人之间，商业合作伙伴之间

的纠纷化解，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双方情感上的

对立，尽可能保护原就岌岌可危的情感关系。

黄埔法院

多部门入驻
多元解纷中心

近年来，黄埔法院通过构建多元化纠纷

化解体系，建立多元化纠纷化解中心，联合多

部门分类设置派驻点，横向打破市场、社会、

行政和司法各部门间的资源和信息壁垒，以

黄埔法院“两站八室”与广州法院在线多元纠

纷化解平台为依托，建立“社区+街道+区域”

的阶梯式解纷体系。

目前“法院+”解纷单位提升至9家，特邀

调解员增加到148人，全面形成诉前联调“五

个一”（“一个中心、一条通道、一架平台、一支

队伍、一套制度”）的工作机制。

【案例】
事关6568万元的合同纠纷
双方从不愿对话到握手言和

2020年年底，甲公司通过招投标与乙公

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甲公司提供设备，乙

公司分三期支付货款。到了2021年年中，甲

公司全面履行了交货、安装的合同义务，然而

乙公司支付了第一期货款后，迟迟未按照原

定支付计划表付款。

经过多番沟通，但此事始终未能推进，甲

公司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乙公司按

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及逾期利息，共计6568万

元。虽然双方完全不愿意沟通，但黄埔法院温

法官在分析案情后认为，矛盾并非不能化解。

考虑到双方在不同省份，为打破双方沟通僵局，

温法官团队对当事人双方进行了背对背调解。

经过努力，法院提出一个双方共赢的解

决方案，并为双方抽丝剥茧、厘清纠纷困境。

最终双方对“部分让利、分期支付”的解决方案

达成一致意见，乙公司按照调解协议准时分期

偿还债务，两家企业生产经营均保持正常。

【法官说】
最大困难是恢复当事人间的信任

黄埔法院五级法官助理钟慧告诉记者，

在此案调解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平复当事

人情绪，恢复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及沟通的意

愿，法院提出的调解方案能够满足双方需求

又能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她回忆道：“该案件调解历时10天，温法

官团队一直与原告被告方进行协调，最后经

法官助理通过电话与被告多次沟通，告知被

告进入诉讼程序会影响企业信誉和后续融资

贷款，被告出于后续经营发展同意了调解方

案，最后达成调解。”

花都法院

凝聚解纷合力
推进诉源治理

早在 2021年的 4月，花都法院联合区总商会成立广州市首

家商事联调中心，整合商会与企业家资源，推进商会调解和诉

讼调解相衔接，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的“源头治理”效能。

去年5月，在商事联调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羊城新乡贤”调

解驿站，进一步发挥德高望重的乡贤调解力量，实现“商人纠纷商

人解”，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优质高效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同样，花都法院与辖区内十个镇街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

诉前一体化、多元化的网络调解平台，及时将诉讼案件委派给

更了解当地社情民意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促进矛盾纠纷就

地化解、源头治理。

【案例】
十八户业主拒交物业管理费
借力基层组织促进就地解纷

因与物业公司产生矛盾，花都区某小区十八户业主拒交物

业管理费，物业公司催收无果后诉至花都法院，要求业主支付

拖欠的物业费及滞纳金。

法院受理案件后经过思量，将案件委派给小区所在的马鞍

山社区物业纠纷诉前联调工作站进行调解。调解员接到委派

后第一时间联系物业公司及当事人，了解到双方的矛盾主要是

业主不满意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

为此，调解员引导物业公司合理听取业主建议，要尽力提

升服务水平，并适当减免滞纳金。另一方面，以类案的判决结

果为导向，劝解业主按时交纳物业费。

经资深调解员释法说理，绝大部分业主交纳了拖欠的物业

费，物业公司也为其免除了滞纳金，纠纷在诉前得到化解。

【金牌调解员】
融入热心与耐心，兼顾法理情
许红霞：“做群众的知心人”

“参与调解工作以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调解成功后的幸福感

和成就感。”任职于广州市天河区前进街道办事处的许红霞，负责

党建指导员工作，2020年8月被任命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特

邀调解员。此后，许红霞凭借着“办法总比困难多”的拼劲和韧

劲，认真总结调解工作的经验，不断地提高调解工作的能力。

小张和小陈是亲戚关系，小陈自2008年7月开始借住在小

张的房屋内，双方从未签订相关协议，小张也从未收取过费

用。2020年8月，因借住时间已久，小张多次与小陈协商要求搬

离，但小陈拒不配合。无奈之下，小张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小

陈腾退房屋。承办法官在审查起诉材料后，随即委派许红霞对

该案进行诉前调解。

许红霞了解到，小陈与小张的父亲此前一起合伙做生意，

小张的父亲欠小陈50万元，小张的父亲让小陈住该房屋来抵50

万元借款。但是双方并没有写借条，小张的父亲也已经去世。

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许红霞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

双方最终于线上达成和解。“在调解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当事人

的诉求，及时调整思路，消除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同时多与法官

沟通，确保调解方案于法有据，用兼顾法理情的调解方式，让当

事人切身感受到司法的力度与温度。”许红霞说。

遇到矛盾与问题，
非要走到诉讼

那一步吗？还真不一定。
近年来，广州各级法院创
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推动更多矛盾纠纷从
终端裁决向前端化解延
伸，提高人民群众司法获
得感和满意度。

近期，新快报记者通过
3家区级法院了解到，在诉前
调解、多元解纷这一环节，各
家还真都有自己的高招。

■VCG图


